
4.防空避難室設計要求之防火捲門 F60B 等級之相關法規參考-說明 

1.關於防空避難室設計要求之防火捲門需要設置 F60B 或 F60A 防火捲門，因法

規(如下)為防火設備之舊法規名稱＂  甲種防火門窗＂(詳附件) ，已於 93 年

修正後其規格未有明確標示，因此造成各地工程各有不同建解及工程要求(有

的要 F60A 等級，有的只要 F60B 等級)的亂象。 

2.元群  請教學者專家就”防空避難室設計之目的、要求(以前空襲時避入防空避

難室，可防止空襲砲彈四散碎片傷害，因此要求 鋼板制 1.5MM 厚且全密閉

式(以前防爆設備—防爆捲門及防爆窗之規範，現已找不到) ，因此要求與舊

法規之＂  甲種防火門窗＂相同，漸以＂  甲種防火門窗＂取代＂防爆捲門

窗＂之名稱)  。 

及參考  法規  (如附件)‐‐ 舊法規之＂  甲種防火門窗＂之防火要求為＂應具

有 1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＂ ，並未要求＂阻熱性＂ ，因此應是 F60B 之防火

等級。 

3.以上討論法規僅供參考，可據理向＂主管機關＂說明爭取採用 F60B 之防火等

級之防火門窗捲門設備(因 F60A 防火捲門比 F60B 防火捲門價高且安裝條件

不同) ，但最後結果仍以＂主管機關＂認定審核結果為準: 

 

 

參考法規  : “建築技術規則”之”建築設計施工編”之 

第六章  防空避難設備     

第二節  設計及構造概要 

第一百四十四條  （設計及構造準則）防空避難設備之設計及構造準則規定如

左： 

 一、天花板高度或地板至樑底之高度不得小於二‧一公尺。 

 二、進出口之設置依左列規定： 

 (一)面積未達二四○平方公尺者，應設兩處進出口。其中一處得為通達戶外之

爬梯式緊急出口。緊急出口淨寬至少為○‧六公尺見方或直徑○‧八五公尺以上。 

 (二)面積達二四○平方公尺以上者，應設二處階梯式（包括汽車坡道）進出口，

其中一處應通達戶外。 

 三、開口部份直接面向戶外者（包括面向地下天井部分），其門窗構造應符

合甲種防火門及防火窗規定。室內設有進出口門，應為不燃材料。 

 四、避難設備露出地面之外牆或進出口上下四周之露天部份或露天頂板，其

構造體之鋼筋混凝土厚度不得小於二十四公分。 

 五、半地下式避難設備，其露出地面部份應小於天花板高度二分之一。 

 六、避難設備應有良好之通風設備及防水措施。 

 七、避難室構造應一律為鋼筋混凝土構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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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管理組 發布日期：1981-02-19 

關於防空避難設備之設計及構造法令執行疑義乙案 

內政部70.2.19台內營字第071201號函 

本案防空避難設備之設計及構造法令執行發生疑義，業經本部於70.2.10邀集有關單位會商，獲致結論如次： 

一、防空避難室兼作停車空間，採室外機械停車裝置時，若於地下室汽車昇降設備之四周建築廿四公分厚之鋼筋混

凝牆體及甲種防爆門後，可否免再於地上建築廿四公分厚之露天頂板。決議：本案由於現行規範有關鋼板厚度之

抗爆數據不足，俟實地瞭解台北市現例及詳細資料科，再行開會決定。 

二、防空避難室兼作停車空間，採汽車進出口坡道時，若於直通避難層之樓梯已裝置甲種防火門，則汽車坡道開向

戶外之進出口在無法設置外開甲種防火門之情況下（因受車道之坡道所阻），可否改設鐵捲門，以符實際？決

議：本案若因實際情況無法設置外開防火門時得改設厚度○點一五公分以上之鐵捲門替代之。 

三、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一四四條第二款規定，避難設備（應設置二處以上不同方向之進出口，其中一

處必須直通戶外．．．）此所謂（直通）究作如何解釋，是否定要設於戶外？抑是經過川堂再通戶外即可？決

議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一四四條第二款中所謂（直通戶外）者，應不能經過川堂再通戶外。 

四、地下室法定防空避難設備以外之超建部份，如以隔牆分開，並以甲種防火門、防爆門連通時，如自避難室及其

他用途空間分已設置直通避難層之樓梯，是否可視為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一四四條第二款（應設

置二處以上不同方向通出口）之規定，而免再設第三座樓梯。決議：本案法定防空避難室與超建部份，具應設置

之兩座樓梯間如以隔牆分開時，應分別計算其樓梯數，用維防空安全。 

最後更新日期：2010-05-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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